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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通知（二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1、请根据图纸、清单等与本工程投标报价或施工做法有疑问的，

在 2024年 7 月 26 日下午 15:00 前提供书面汇总意见，微信发送给招

标人。

2、投标报价接收投标文件的电子邮箱：bid5@nanfeng.cn，其他

方式发送报价文件的视为废标。待招标单位另行通知投标时间。

东莞市中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

2024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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